《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bookmark: OLE_LINK7]为进一步加强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建立公路建设市场招标代理单位信用体系建设，省交通运输厅组织起草了《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经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座谈交流、召开专家论证会，现拟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一、编制原则
此次起草工作，以《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为基础，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开展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工作，评价结果实行公示、公告制度，建立我省公路建设市场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体系。
2、 主要内容
《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共五章、35条、3个附件。主要内容有：
[bookmark: OLE_LINK1]（一）信用评价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加强我省公路建设市场管理，规范招标代理单位行为，建立我省公路建设市场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工作方法和标准；《管理办法》适用于云南省行政区域公路建设市场公开招标项目招标代理单位的信用管理活动。
（二）管理职责。公路建设市场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管理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分级负责。明确了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各州（市）、各县（市、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省级高速公路项目实施单位、省普通国道建设单位主要职责，建设单位（招标人）主要职责。
（三）信用评价方法、评价等级及结果应用。
1.评价方法。定期评价和动态评价相结合：对招标代理单位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信用行为进行定期评价，每年开展一次；对信用行为直接定为D级的招标代理单位进行动态评价，一般实时开展。被动态评价为D级的招标代理单位，不再参与动态评价年度的定期评价。
2.评价等级。《管理办法》将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分为：AA、A、B、C、D五个等级，各信用等级对应的评分X为：AA级：X≥95分，信用好；A级：85分≤X＜95分，信用较好；B级：75分≤X＜85分，信用一般；C级：60分≤X＜75分，信用较差；D级：X＜60分，或存在直接定为D级行为的，信用差。
3.结果应用。招标代理单位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按以下方式进行。招标人在招选招标代理单位过程中，采用综合评分法时应当设置信用等级评分项，评分项权重为5%-10%，在招采文件中明确：
（1）信用等级AA级的招标代理单位：信誉评分为信用等级评分项分值的满分。
（2）信用等级A级的招标代理单位：信誉评分为信用等级评分项分值的80%。
（3）信用等级B级的招标代理单位：信誉评分为信用等级评分项分值的60%。
（4）信用等级C级的招标代理单位：信誉评分为信用等级评分项分值的20%。
（5）信用等级D级的招标代理单位：信誉评分为信用等级评分项分值的0分。
[bookmark: OLE_LINK9]（四）信用信息修复。按照“谁认定、谁修复”的原则开展信用信息修复工作。鼓励招标代理单位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消除社会影响，按照规定修复信用信息，提高信用水平。信用信息修复按照以下程序进行：申请、受理、核查、公示、决定。
三、编制的主要依据
[bookmark: _GoBack]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年修正版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年修订）》（2019年修订版）
3.《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1号）
4.《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24号）
5.《云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云交规〔2023〕2号）


